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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限制原则
———基于欧盟法与成员国法关系的分析

杨永红

　 　 内容提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长久以来困扰国际法发挥效力的重要问题ꎬ因

其错综复杂而难以有效解决ꎮ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ꎬ欧洲法院在欧盟法与成员国法关系

上推行欧盟法优先原则ꎬ欧盟成员国大多有条件接受了欧盟法高于本国法的地位ꎬ以德

国、意大利为代表的一些成员国则通过反限制原则为欧盟法优先原则设立了例外情形ꎬ

在支持欧盟法优先的同时又设立了保护本国利益的安全阀ꎮ 为使该原则的适用不损害

欧盟法律秩序的有效性并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规则ꎬ成员国宪法法院在适用该原

则的时候自行限制了反限制审查权ꎬ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与适用方式等多方面对反限

制审查权进行了规范ꎮ 这为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平衡国际法治与国家利益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有借鉴价值的案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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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一些国际、国内问题的边界更为模糊ꎬ其中不乏一些国内问

题成为国际问题ꎬ原来的国际问题也成为国内问题的一部分ꎮ 例如ꎬ全球问题除了国

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战争与和平等传统问题之外ꎬ还涉及全球气候变暖、环境和生态

保护、动物保护、人类文化历史遗产保护、海洋和空间资源利用、跨国犯罪、恐怖主义、

国际移民、国际人权、人口控制、疾病控制、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控制ꎬ等
等ꎮ 这些全球问题同时也是各国面临的国内问题ꎮ① 正如菲利普桑斯所称:“没有

国际法就没有全球化”ꎮ② 要有效解决这些全球化问题ꎬ需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

治理ꎮ 通过提供一套最低标准的秩序ꎬ国际法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时候ꎬ也在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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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规范了国内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ꎮ① 目前ꎬ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呈现出相互交织与

融合发展的趋势ꎮ 一方面ꎬ国际法的有效履行是国际法治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ꎬ国际

法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在其国内法体系中的执行ꎮ 因此ꎬ明确国际法在国

内法体系中的优先地位有利于国际条约的有效履行ꎮ 另一方面ꎬ国际条约本身在其约

束的对象、法律效力的来源、产生方式、适用范围及规范性等方面与国内法具有很大的

区别ꎬ这又使得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中的效力与地位难以得到有效保障ꎮ 由此ꎬ国
家在创设国际法的时候通常把国际法在国内法的执行事宜留给国家自定ꎬ导致国际法

与国内法的关系变为各国如何看待并接受国际法的问题ꎮ② 一些国家不承认国际条

约在国内的效力ꎬ主张国际条约只能通过转化为国内法后才能产生法律效力ꎬ如英国、
德国等ꎻ还有一些国家有限给予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的直接效力ꎬ如美国将国际条

约划分为自动执行条约与非自动执行条约ꎻ也有国家通过宪法明确那些应对国家所有

人发生拘束力的条约可以直接适用ꎬ如荷兰等ꎮ 荷兰宪法还规定此类国际条约令与之

相冲突的本国法无效ꎬ使国际条约在荷兰具有优于一般国内法的地位ꎮ 然而ꎬ在欧盟

法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情况ꎮ 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授予的管辖权对此做出了解释ꎬ
并在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的互动中ꎬ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法律秩序ꎮ 在该秩序中ꎬ一
方面ꎬ欧盟法的有效执行通过其在国内法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得到保证ꎻ另一方面ꎬ成员

国宪法法院又通过反限制原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ｓ)为本国的国内法秩序设置了

底线ꎬ防止欧盟法超越权限ꎬ损害国家核心价值ꎬ并与成员国宪法中的基础性条款相冲

突ꎮ 二者之间如何平衡成为欧盟法律秩序成功运作的关键问题ꎮ 鉴于欧盟法优先原

则在国内已有丰富的论述ꎬ而反限制原则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ꎬ本文尝试从缘起、实
践、法理基础及意义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ꎮ

一　 反限制原则的产生

反限制原则是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法③越来越深地影响到

成员国国内法的情势下ꎬ为了保护国内宪法中的基础性原则与不可让渡的国家主权不

受欧盟法的限制所设立的ꎮ 该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将宪法中的基础性原则定性为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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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不可改变、不可破坏的ꎮ 换言之ꎬ欧盟法不具备优先于国内宪法基础性条款的地

位ꎮ① 有意思的是ꎬ反限制原则作为国内司法机构限制欧盟法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效

力原则却是随着欧盟法的有效性急速提高而产生的ꎮ
毫无疑问ꎬ欧盟法已然发展为当前运作最为成功的区域国际法体系ꎬ反限制原则

诞生于欧盟法律秩序的发展进程中ꎮ 它实质上是欧盟成员国在接受欧洲法院所建立

的欧盟法优先原则之时所创设的例外ꎬ不仅代表着成员国法院有条件接受欧盟法的上

位法地位ꎬ而且使成员国法院在支持欧盟法有效运行的同时保护本国的核心利益ꎮ 反

限制原则的产生与发展与欧盟法优先原则的产生与发展是同步进行的ꎮ
欧盟法优先早先由欧洲法院在划时代的 Ｃｏｓｔａ / Ｅ.Ｎ.Ｅ. Ｌ.一案中予以明确ꎬ②在

Ｓｉｍｍｅｎｔｈａｌ 一案中得到发展ꎮ③ 需要强调的是ꎬ欧洲法院要求在共同体法与成员国国

内法发生冲突时共同体法享有绝对优先的地位ꎮ 这表明在欧洲法院看来ꎬ成员国的宪

法亦不能高于共同体法ꎮ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共同体法并无等级之分ꎬ不仅包括共

同体条约亦包括共同体的二级立法(如条例、指令等)ꎮ 此原则要求成员国国内法院

有义务适用相关的共同体法ꎬ将与之冲突的国内法置于一旁ꎬ但并不要求成员国国内

法院宣布与共同体法相冲突的国内法无效或丧失效力ꎮ⑤ 事实上ꎬ在欧洲法院 ６０ 多

年的历史中ꎬ欧洲法院一直坚持捍卫如下原则:“共同体措施的有效性或其在一个成

员国内的效力不会因(成员国)指控与其宪法或国家宪法结构原则所制定的基本权利

背道而驰而受到影响”ꎮ⑥

显然ꎬ欧洲法院的案例法代表了欧洲共同体一方的意愿ꎬ共同体法优先的地位离

不开成员国法院的认可ꎮ 在成员国法院与欧洲法院的对话中ꎬ反限制原则应运而生ꎬ
首先反映在 １９７３ 年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判决中ꎮ 在该项判决中ꎬ意大利宪法法院明确

表示意大利宪法ꎬ特别是第 １１ 条ꎬ只允许向欧盟让渡那些为追求国际和平与正义所需

的权力ꎮ 但是ꎬ没有规定允许欧盟违反基本的宪法原则或不可剥夺的人权ꎮ 因此ꎬ意
大利在接受欧盟法限制成员国国家主权的同时ꎬ否认意大利宪法中的基本原则受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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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限制ꎮ① 在 １９７４ 年的 Ｓｏｌａｎｇｅ Ｉ 案的裁决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②认为ꎬ欧共体仍

缺乏一个经直接普选产生且享有立法权的民主议会ꎬ它将欧共体缺乏关于基本人权的

立法作为一个主要理由ꎬ拒绝承认共同体法具有高于联邦德国宪法的地位ꎬ指出德国

联邦宪法法院不得放弃其支持基本法(即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权力ꎬ而且必要时

可以不顾及共同体法的规定ꎮ③ 尽管德国宪法法院并未使用“反限制” (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ｍ￣

ｉｔｓ)一词ꎬ但因其使用宪法中的基础性条款限制欧盟法的优先性ꎬ亦可归为反限制原则

的适用ꎮ④ 可见ꎬ该原则是随着欧盟法优先原则的出现而产生发展的ꎬ实际上是成员

国法院对“欧盟法优先原则”的应对ꎬ它保证成员国在欧盟法优先的情况下仍然具有

一定的权力限制欧盟法的优先地位ꎬ本质上是成员国对欧盟法的一个制衡ꎮ 尽管不少

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认为ꎬ成员国对欧盟法优先原则的限制会影响欧盟法治的有效运

行ꎬ⑤但数十年来成员国宪法法院关于反限制原则的实践似乎证明该原则的存在不仅

未影响欧盟法治的有效进行ꎬ反而有助于欧盟法治的发展并推动欧洲一体化⑥的进

程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反限制”一词来自意大利学者保罗巴瑞利的著述ꎮ 他指出ꎬ宪

法中某些基础性规则是国际法不可改变、不可破坏的ꎮ 后由于意大利有了相应的实践

后ꎬ即被称为“反限制原则”ꎮ 尽管德国宪法法院亦将其宪法中某些基础性条款视为

欧盟法不可改变的或减损的ꎬ但并未使用“反限制”一词ꎮ 因此ꎬ有些学者把意大利模

式称为“反限制原则”ꎬ而将德国做法称为“越权”或“宪法特征”原则ꎻ⑦而有的学者认

为ꎬ不管意大利模式还是德国模式ꎬ实际上只是措辞的不同ꎬ表达的都是宪法中某些核

心条款不可被欧盟法所减损ꎬ本质上都是“反”欧盟法限制国内宪法中的核心条款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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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ｅ Ｐａｒｉｓꎬ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ＥＵ
Ｌａｗꎬ ”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ꎬ ２０１８ꎬｐｐ.２１０－２１３.



属反限制原则ꎮ① 基于“反限制原则”一词能够准确地概括意大利模式与德国模式的

本质特点ꎬ因此ꎬ本文将“反限制原则”界定为后者ꎮ

二　 反限制原则的实践

随着欧盟扩大和欧盟法治的发展ꎬ欧盟法对其成员国国内法的影响亦日益广泛与

深入ꎮ 反限制原则最初反映在德国宪法法院与意大利宪法法院的案例法中ꎬ后逐渐被

丹麦②、爱沙尼亚③、法国④、瑞典⑤、拉脱维亚⑥、波兰⑦、爱尔兰⑧、捷克⑨、西班牙和

比利时等许多国家的宪法法院效仿并适用于关于欧盟法与其本国法之间关系的案例

中ꎮ 尽管各国使用不同的措辞ꎬ未统一使用“反限制原则”一词ꎬ但均将宪法中某些反

映基础性原则的条款置于制衡欧盟法优先原则的地位ꎬ在此意义上都属于适用反限制

原则的实践ꎮ

(一)德国实践

如前所述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 Ｓｏｌａｎｇｅ Ｉ 案判决中就共同体法与德国宪法之间

的关系有条件接受了欧盟法优先原则ꎬ指出共同体法缺乏保护基本人权的规则ꎬ因此

不具备优先于德国关于基本人权的法律地位ꎮ 该立场随着共同体法的发展而有所改

变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著名的 Ｓｏｌａｎｇｅ ＩＩ 案中做出了一个被反复

引用的裁决:“只要欧共体ꎬ特别是欧洲法院的案例法ꎬ已经确立了与德国宪法无条件

提供的对基本权利的一般保护相似的有效法律保护ꎬ法院就不必审查欧共体法律是否

与德国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相一致”ꎮ 换言之ꎬ只要欧盟法能够就基本人权提供与

德国宪法相同的保护ꎬ欧盟法便享有高于德国国内法之地位ꎮ 这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适用反限制审查权的概率近乎降到零ꎮ １９９２ 年ꎬ德国对联邦基本法进行了修改ꎬ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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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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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Ｍａｒｔｉｎｉｃｏꎬ“Ｉ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ＨＲ ａｎｄ ＥＵ Ｌａｗ ｂｅｆｏ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ꎬ”ｐ.４２０.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Ｈｏｊｅｓｔｅｒｅｔ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６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８ꎬＩ ３６１ / １９９７ꎬ ｐａｒａ. ９.８.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Ｅｓｔｏｎｉａ: Ｒｉｉｇｉｋｏｈｕｓ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ꎬ３－４－１－６－１２ꎬ Ｓｅｃ. Ｎｏ.１２８ꎬ ２２３.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ｏ. ２００６－５４０ ＤＣ ｏｆ ２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６ꎬ １９ｔｈ Ｒｅｃｉｔａｌꎻ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Ｎｏ. ２０１１－６３１

ＤＣ ｏｆ 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ꎬ ４５ｔｈ Ｒｅｃｉｔ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ꎬ ＤＴＣ １ / ２００４.
Ｓａｔｖｅｒｓｍｅｓ Ｔｉｅｓ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７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３５－０１－ꎬ Ｓｅｃ. Ｎｏ. １７.
Ｔｒｙｂｕｎａｌ Ｋｏｎｓｔｙｔｕｃｙｊｎｙ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１１ Ｍａｙ ２００５ꎬＫ １８ / ０４ꎬ ｎ. ４.１.ꎬ １０.２.ꎻ ｏｆ ２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Ｋ ３２ /

０９ꎬ ｎ. ２.１. ｅｔ ｓｅｑ.ꎻ ｏｆ 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 ＳＫ ４５ / ０９ꎬ ｎ. ２.４.ꎬ ２.５.
Ｃｒｏｔｔｙ ｖ. Ａｎ Ｔａｏｉｓｅａｃｈ <１９８７>ꎬ Ｉ.Ｒ. ７１３ <７８３>ꎻ Ｓ.Ｐ.Ｕ.Ｃ.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Ｌｔｄ. ｖ. Ｇｒｏｇａｎ <１９８９>ꎬ Ｉ.Ｒ. ７５３ <７６５>.
Úｓｔａｖｎｉ Ｓｏｕｄ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２ / ０１ / ３１－Ｐｌ. ÚＳ ５ / １２－ꎬ ｐａｒａ. ＶＩＩ.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ꎬ ＤＴＣ １ / ２００４.
Ｒｅ Ｗｕｎｓｃｈｅ 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ｋｋｓｃｈａｆｔ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８６ꎬ [１９８７] ３ ＣＭＬＲ２２５ꎬ ２６５.



２３ 条和第 ２４ 条中ꎬ专门规定了与欧盟的关系和一体化授权的问题ꎬ规定把部分主权

让渡给欧盟ꎮ 在后来的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裁决中ꎬ德国宪法法院称:“不会放弃对共同体法是

否符合德国宪法基础性规定的决定权ꎬ会继续对共同体法是否在共同体的授权权限内

进行审查”ꎮ① 德国宪法法院指出ꎬ如果欧共体的行动超越了成员国的授权ꎬ这样的行

动对德国是缺乏法律效力的ꎬ甚至宣称ꎬ如果德国的主权受到威胁ꎬ德国有权退出«欧

盟条约»ꎮ② 在 ２０００ 年的香蕉案中ꎬ德国宪法法院指出ꎬ不能对共同体的二级立法是

否符合德国宪法中的基础条款进行审查ꎬ因为自 Ｓｏｌａｎｇｅ ＩＩ 案的裁决公布以来ꎬ在欧共

体法中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ꎮ③那么申请者只有在证明共同体法

在基本人权上的保护有所下降ꎬ德国宪法法院才有可能受理有关共同体法违宪的案

件ꎬ但要满足其设定的条件ꎬ困难重重ꎮ④ 在 ２００５ 年的欧洲逮捕令案中ꎬ德国宪法法

院根据基本法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裁定执行“欧洲逮捕令法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ａｒｒａｎｔ Ａｃｔ)的

措施无效ꎬ并首次引用了«欧盟宪法条约»第 １－１０ 条关于公民特征的规定来肯定德国

基本法ꎮ⑤ 随后ꎬ在 ２００９ 年关于«里斯本条约»的案件中ꎬ德国宪法法院进一步发展了

反限制原则ꎮ⑥ 德国宪法法院指出ꎬ只要欧盟未成为类似于欧洲联邦的实体ꎬ欧洲人

民未成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合法主体ꎬ也未通过多数人的意见来对欧洲进行民主管理ꎬ

那么ꎬ欧盟法优先的原则就只有在不侵犯德国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ꎬ以及欧

盟机构在成员国授权的范围内行事的情形下才能适用ꎮ 在此案中ꎬ德国宪法法院继续

把反限制原则的适用明确为例外的情形ꎬ将适用该原则的前提归纳为相关欧盟规则违

反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款与越权两种情形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欧洲中央银行推行的援助政策即“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ꎬ以下简称“ＯＭＴ 项目”)在德国宪法法院引发的一系列案件将反

限制原则的适用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ꎮ ２００９ 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

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ꎬ对此ꎬ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多种援助政策ꎬ但受到部

分德国民众的反对ꎮ 他们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讼ꎬ以阻止欧元区金融救助

法案的生效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两年内受理了上万份

宪法诉讼申请ꎮ 其中既有以公民个人或团体名义提起的宪法申诉ꎬ也有由联邦议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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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ｖ.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ꎬ [１９９４] Ｉ ＣＭＬＲ ５７.
ＢＶｅｒｆＧ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ｃｔ. １２ꎬ １９９３ꎬ Ｍｉｔ ｄｅｍ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Ｕｒｔｅｉｌ ８９ ＢＶＥＲＦＧＥ １５５ꎻ ＢＶｅｒｆＧ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ｌｙ

１８ꎬ ２００５ꎬ ２ ＢＶＲ ２３６ / ０４ｅｒ.
ＢｖｅｒｆＧ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ꎬ２ ＢｖＬ １ / ９７ꎬ ＥｕＺＷꎬ (２０００) ７０２.
Ｖｏｎ Ｂｏｇｄａｎｄｙꎬ“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ｓ 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ꎬ２０００ꎬ ｐ.１３２３.
ＢＶｅｒｆＧＥ ２２３６ / ０４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ꎬｐａｒａ.７４.
ＢＶｅｒｆＧＥ ７２ / ２００９ꎬ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３０ Ｊｕｎｅꎬ２００９.



党团提起的机构争议ꎮ① 在这些案件中ꎬ德国宪法法院对欧洲中央银行的救助政策进

行的审查ꎬ主要围绕宪法特征②、授权原则两方面展开ꎮ 首先ꎬ在宪法特征方面ꎬ法院

主张国家财政的决定权只属于联邦议会ꎬ而不是联邦政府或欧盟机构ꎬ系不可转让的

宪法权力ꎬ否则会损害德国基本法所保护的公民选举权ꎮ③ 德国宪法法院强调ꎬ如果

德国将不可转让的权力通过主权让渡方式转移给欧盟机构ꎬ这样的转移无效ꎮ 其次ꎬ
德国宪法法院认为ꎬ越权无效的法理基础在于国际组织或机构的权力源自缔约国的同

意ꎮ 德国宪法法院称ꎬ德国缔结«欧盟条约»ꎬ成为欧盟的缔约国ꎬ但由于缔约国是“条
约的主人”(“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ꎬ德国应当预见到这些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ꎬ这
对于德国十分重要ꎮ 欧盟法对欧盟成员产生的法律后果必须有充分的确定性和可预

见性ꎮ④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ꎬ如果欧盟机构的行动或者欧盟司法机构的解释超越了

德国的授权ꎬ那么它们的行动就不符合«欧盟条约»的规定ꎮ 因此ꎬ欧盟机构包括司法

机构在内做出的法律文本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在德国主权范围内就没有法律约束力ꎮ⑤ 再

次ꎬ对于越权行动的衡量ꎬ德国宪法法院在霍尼韦尔(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案中确立了对欧盟机

构越权审查的标准须是欧盟机构具有明显的跨越授权的行为ꎮ 德国宪法法院强调ꎬ其
越权审查必须是在谨慎和友善对待欧盟法的前提下进行ꎬ只有明显的跨越权限ꎬ违反

了成员国与欧盟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原则ꎬ才能被确认为越权行为ꎮ⑥ 最后ꎬ在越权

审查主体上ꎬ尽管德国宪法法院指出欧盟机构是否越权应由欧盟法院通过先行裁决程

序予以解释ꎬ但又强调越权审查是德国不可转让的权力ꎮ⑦ 因此ꎬ越权审查的权力是

通过欧盟法院与德国宪法法院的司法对话进行ꎬ只是德国宪法法院将越权审查程序最

终决定权掌控在自己手中ꎮ
从德国宪法法院丰富的判例法来看ꎬ德国转让不可让渡的主权、欧盟机构超越权

限与欧盟法违反德国宪法中包括基本权利在内的宪法特征条款系行使反限制原则的

主要依据ꎮ 尽管不少欧盟法学者把德国有条件接受欧盟法优先的地位视为对欧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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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申诉”是指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依据基本法第 ９３ 条 １ 款 ４ａ 项可以对任何人提出的对其基本权利
或其依第 ２０ 条第 ４ 项、第 ３３、３８、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４ 条所享之权利造成损害的公权力行为做出宪法裁决ꎮ “机构争议”
是指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依据基本法第 ９３ 条 １ 款 １ 项可以对最高宪法机构及其成员之间就权利义务范围的争议
做出宪法裁决ꎮ 参见毛晓飞:«对外财政援助决定权的宪法制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欧元区援助法案的违宪
审查»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宪法特征”一词系对“ｃｏｎｓｔ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的直译ꎬ此外还出现了“宪法身份”“宪法认同”等译法ꎮ
ＢＶｅｒｆＧꎬＯｒｄｅｒ ｏｆ 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２ ＢｖＲ １３９０ / １２ꎬ ｐａｒａｓ.２１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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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原则的挑战ꎬ①但德国通过把此种情形确定为极为罕见的例外ꎬ并尊重欧洲法院

对欧盟法的先行解释权的方式ꎬ使反限制原则对欧盟法优先地位的影响极为有限ꎮ 笔

者认为ꎬ德国的实践事实上保证了欧盟法在德国法律秩序中的优先地位ꎮ

(二)意大利实践

意大利作为反限制原则的起源地ꎬ在此方面的实践也较为丰富ꎮ 继 １９７３ 年弗朗

提尼(Ｆｒｏｎｔｉｎｉ)案后ꎬ意大利宪法法院于 １９８９ 年重申:当共同体法与意大利宪法的基

本原则和基本人权发生冲突时ꎬ共同体法不能在意大利执行ꎬ宪法法院保有对共同体

法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的权力ꎮ② 不管是早期的弗朗提尼案ꎬ还是后来的佛拉哥特

(Ｆｒａｇｄ)案ꎬ意大利宪法法院均明确共同体法的上位法地位受到意大利宪法中关于基

本权利规定的限制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意大利宪法法院并未将反限制原则局限于国内法

与欧盟法之间的关系ꎬ也将其适用于国际法与意大利国内法的关系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ꎬ国际法院(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对德国诉意大利国家豁免案做出最终实体

判决ꎬ战争行为被视为“主权行为”仍继续享有国家豁免特权ꎬ明确意大利法院管辖意

大利民间对德国的索赔案违反了国家豁免规则ꎬ意大利法院的行为构成了对德国所享

有的国家豁免权的侵犯ꎮ③ 随后ꎬ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ｔｉｏｎ)遵循国

际法院的解释ꎬ声称其尊重德国的管辖豁免权ꎬ承认意大利法院对意大利公民诉德国

二战赔偿案缺乏管辖权ꎮ④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意大利通过了第 ５ 号法案ꎬ明确排除意大利

法院对涉及德国在二战中战争罪的民事索赔案件享有管辖权ꎮ⑤ 但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佛罗伦萨法庭就此向意大利宪法法院提起了违宪审查ꎬ⑥称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遵循

国际法院判决撤销自己判决的行为及意大利议会通过的相关法案违宪ꎮ 意大利宪法

法院经过违宪审查后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判决指出ꎬ关于公民个人的司法救济权的宪法条

款优于意大利宪法中接受国际法限制的规定ꎬ因此ꎬ意大利议会为执行国际法院判决

所通过的相关国内立法违宪ꎬ同时裁定意大利最高上诉法院执行国际法院裁决的行为

违宪ꎮ

(三)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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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实践得到了欧盟其他国家的认可ꎮ 其宪法法院或最高

法院大多赞同德国、意大利宪法法院的观点ꎬ即欧盟法的优先适用并不是不受限制的ꎬ

而是受到国内宪法的限制ꎮ① 在过去 １５ 年中ꎬ成员国的法院通过反限制原则限制欧

盟法具有优先于国内宪法效力的裁决数量急剧增加ꎮ 一些宪法法院在欧洲一体化进

程中有关国际条约合宪性的案件中做出的开创性判决ꎬ进一步发展了该原则ꎮ 西班牙

宪法法院有关«欧盟宪法条约»的声明②与波兰宪法法院对波兰加入«欧盟条约»的判

决均体现了该原则ꎬ③比利时宪法法院在其关于«稳定条约»的决定中同样主张欧盟法

具有相对优先性ꎬ宣称即使是欧盟法也无法改变比利时宪法基础性原则拥有的不可改

变的地位ꎮ④法国和匈牙利宪法法院等在涉欧盟法的“优先性”案件中ꎬ也主张欧盟法

的首要地位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ꎮ⑤

尽管这些成员国的宪法法院对于在违反宪法中基础性条款的情况下拒绝适用欧

盟法的措辞有所不同ꎬ但所有这些规则都有相同的或类似的理论前提ꎬ如向欧盟让渡

权力是有限的ꎬ因为国内宪法不允许成员国将其主权让渡给欧盟ꎬ而只是赋予欧盟成

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的权力ꎻ成员国的让渡权力不能超越宪法中某些基础性原则ꎮ 从这

个共同的前提出发ꎬ成员国宪法法院发展了不同路径ꎬ但具有三方面的共性ꎮ

首先ꎬ成员国大多同意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的条款具有优先于欧盟法的地位ꎻ 其

次ꎬ成员国法院强调ꎬ«欧盟条约»本身提供了依据ꎬ欧盟的权限来自成员国的授权ꎬ因

而不能超越成员国的授权ꎮ 而且ꎬ«欧盟条约»也规定了欧盟应尊重成员国的国家特

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尊重宪法传统的基本权利ꎻ⑥再次ꎬ“宪法特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已成为第三种审查模式ꎮ 它代表了前两者之间的交集ꎮ 一方面ꎬ属于一个成员

国的“宪法特征”的权力不能转移到欧盟ꎮ 另一方面ꎬ“宪法特征”包括基本权利的条

款ꎬ当然包含了国内宪法的最基本原则ꎬ特别是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款ꎮ 因此ꎬ欧盟机构

的行为若违反了成员国的“宪法特征”ꎬ不仅是越权问题ꎬ而且会挑战该国的基本价

值ꎬ是不可接受的ꎮ “宪法特征”既标志着可以让渡给欧盟并由其行使的权力的边界ꎬ

也标志着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范畴ꎬ它们都可成为欧盟可能违反成员国宪法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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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限制”依据ꎮ①

为了确定宪法中“不可改变”的条款内容ꎬ各成员国的宪法法院采用了不同的措

辞ꎮ 例如ꎬ西班牙宪法法院提到“我们宪法的价值观、原则或基本权利”ꎮ② 法国宪法

法院则描述为“法国宪法特征所固有的规则或原则”ꎮ③而比利时宪法法院为遵循«欧

盟条约»条文的措辞采用了一种错综复杂的表达:“基本的政治和宪法结构中固有的

国家特性ꎬ或宪法保护的基本价值”是欧盟法不能改变的ꎮ 德国宪法法院在其最新的

判例中指出:“欧盟法律适用的优先范围主要受到基本法的关于宪法特征条款的限

制ꎮ”④在捷克宪法法院看来ꎬ对欧盟法的首要地位进行限制的宪法条款应是由“实质

上理解的宪法基础和民主的基本要求”确定的ꎮ⑤

由于表达宪法秩序的最高原则或属于“宪法特征”的宪法条款并不明确ꎬ宪法特

征的观念是笼统、模糊的ꎬ对这些条款的确定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宪法

法院本身ꎮ 宪法法院可以自行决定某一宪法规则是否属于宪法的核心ꎬ这使得宪法法

院能够自由决定哪些条款可以及哪些条款不能反制欧盟法在国内法体系中的适用ꎮ

因此一旦定性为反映“宪法特征”的基础条款或核心条款就具有优于与之相冲突的欧

盟法的地位ꎬ而一旦定性为宪法中的非基础或核心条款ꎬ就要受欧盟法优先地位的限

制ꎮ 因此ꎬ在是否使用自我裁定权拒绝适用与宪法的核心内容相冲突的欧盟法这一问

题上ꎬ成员国宪法法院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ꎮ

三　 反限制原则适用的限制

违反宪法基础性原则条款的审查由成员国的宪法法院负责ꎬ这可能导致欧盟法某

些条款在某成员国被宣布不适用ꎬ进而阻碍欧盟法的有效实施ꎮ 为了在欧盟法与本国

宪法之间找到平衡ꎬ在保障本国宪法的重要基础性条款不可动摇的地位的同时又不损

害欧盟法法律秩序的有效性ꎬ成员国宪法法院在适用该原则时自行限制了其审查

权ꎬ⑥从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方式等多方面对其违宪审查权进行规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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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限制原则适用的例外性

在最初的判例法中ꎬ意大利宪法法院认为ꎬ欧共体违反意大利宪法中的最高原则

以及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异乎寻常”和“不太可能”发生的ꎮ① 后来在 １９８９ 年ꎬ它略微

更正了一下自己的观点ꎬ认为欧共体违反本国宪法是“几乎不可能但并非不可能发

生”ꎮ② 西班牙宪法法院认为ꎬ“难以设想”欧盟法会以与西班牙宪法不可调和的方式

发展ꎮ③ 捷克宪法法院称ꎬ欧盟法与捷克宪法秩序之间的潜在冲突“罕见”和“极不可

能”ꎬ④并且ꎬ在其里斯本 Ｉ 的判决中指出ꎬ“基于德国模式的越权审查”更具有潜在警

告的性质ꎬ但不一定在实践中使用ꎮ⑤ 然而ꎬ这并没有阻止同一法院在三年后第一次

宣布欧洲法院的判决超越了权限ꎮ⑥ 波兰宪法法院强调ꎬ波兰宪法和«欧盟条约»所依

据的价值观具有相似之处ꎬ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法院的审查很可能类似于宪法法院

的审查”ꎬ因此ꎬ欧盟法与宪法之间的冲突应该极为罕见ꎮ⑦同样ꎬ德国宪法法院认为ꎬ

欧盟机构违反德国宪法特征会是“非同寻常”的ꎮ 在德国宪法法院看来ꎬ欧盟与宪法

之间冲突的例外不仅仅是对事实的陈述ꎬ而且是一种规范性主张ꎮ 这种冲突不仅被认

为是罕见的ꎬ而且在实践中也必须是罕见的ꎬ因为它会危及欧盟作为自治法律秩序的

生存ꎮ⑧

大多数宪法法院同意将本国宪法优先于欧盟法的审查与决定权仅限于宪法的某

些部分ꎮ 作为一项规则ꎬ宪法法院并未声称所有宪法条款都优先于欧盟法ꎮ 它们接受

欧盟法相对于本国宪法条款的首要地位ꎬ通过引用欧盟法不能超越一些基本的宪法原

则来引入欧盟法优先原则的例外规则ꎮ 这意味着不是宪法中所有的条款都能限制欧

盟法在本国的适用ꎬ而只是宪法中最核心的规则才能成为欧盟法优先的例外ꎮ 这在国

内宪法条款中引入区别原则:一些可以被欧盟法减损ꎬ而另一些则不能ꎮ⑨

(二)反限制审查权的最终性

鉴于反限制原则的适用将影响欧盟法律秩序的有效运作ꎬ德国宪法法院据此提

出ꎬ宣布欧盟法在国内法律秩序中不适用的权力必须进行自我约束ꎬ只能作为最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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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ꎮ 霍尼韦尔案的判决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ꎮ 它指出ꎬ适用反限制原则的权力必须

“以克制和对欧洲法律开放的方式”行使ꎬ因为如果每个成员国声称能够通过自己的

法院就欧盟法的有效性做出决定ꎬ并在实践中规避欧盟法适用的首要地位ꎬ这会将欧

盟法的统一适用原则置于危险之中ꎮ①

波兰宪法法院的判决也与此相呼应:“允许检查欧盟二级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法

的可能性ꎬ应该强调的是在这方面需要保持适当的谨慎和克制ꎮ 宣布波兰与欧盟

法律秩序规范之间的不一致必须只有在所有其他方式无法解决波兰法规与欧盟法规

范的冲突时作为最终手段来解决冲突ꎮ”②通过其成员国宪法法院自我克制适用该原

则ꎬ并将其视为最后的手段ꎬ大大降低了反限制原则对欧盟法效力的减损影响ꎮ

(三)欧洲法院的先行裁决程序

在著名的梅洛尼案中ꎬ面对欧洲逮捕令与西班牙宪法规定的公正审判权之间的潜

在冲突ꎬ西班牙宪法法院决定将案件提交给欧洲法院先行裁定以尽可能避免二者的冲

突ꎬ并最终选择遵循欧洲法院的裁决ꎬ从而推翻了自己先前的判例法ꎮ③根据«欧盟条

约»第 ２６７ 条规定的先行裁决程序ꎬ欧洲法院有权先解释欧盟法的相关条款ꎬ对相关法

律行为的有效性和解释做出裁决ꎮ 德国宪法法院指出ꎬ只要欧洲法院还未对相关欧盟

法问题做出裁决ꎬ宪法法院就不能宣布欧盟法不适用于德国法律体系ꎮ④与之类似ꎬ波

兰宪法法院强调其在欧盟法解释与适用问题上的补充性职权ꎮ 它指出ꎬ在判定欧盟二

级立法不符合本国“宪法”之前ꎬ应该确定需要接受审查的欧盟二级立法规范的内容ꎮ

这需根据«欧盟条约»第 ２６７ 条向欧洲法院提交先行裁决程序ꎬ由欧洲法院对引起疑

虑的欧盟法的相关条款进行解释或对其有效性做出初步裁决ꎮ⑤

尽管意大利宪法法院并未将提交欧洲法院先行解释的义务理论化ꎬ但它的实践显

然与之相一致ꎮ 在塔里科(Ｔａｒｉｃｃｏ)一案中ꎬ欧洲法院本已做出了裁决ꎬ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ꎮ 然而ꎬ意大利宪法法院并未直接宣布欧洲法院判决与本国宪法中的基础性条款

不一致ꎬ而是请求欧洲法院重新审查ꎬ这实际上是对欧洲法院的塔里科判决的一种上

诉ꎬ欧洲法院最终推翻了先前的决定ꎮ⑥这表明在欧盟法与国内宪法的基础性条款的

潜在冲突问题上ꎬ成员国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之间存在对话的共同基础ꎬ而宪法法院

通过提交欧洲法院的先行裁决程序也在尽量避免与欧盟法体系发生直接的冲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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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宪法法院在对 ＯＭＴ 案做出裁定之前将此案提交欧洲法院ꎬ而在欧洲法院做

出判决后ꎬ德国宪法法院根据欧洲法院的解释判定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的相关措施并未

违反德国宪法的基础性条款ꎮ 尽管它曾经指出«欧盟条约»规定了欧盟法不能侵蚀成

员国的“国家特征”ꎬ而德国宪法法院保护的是“宪法特征”ꎬ二者是不同的概念ꎮ 但在

ＯＭＴ 案中ꎬ德国宪法法院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ꎬ«欧盟条约»第 ４ 条第 ２ 款本质上

为“宪法特征”审查提供了欧盟法的法律依据ꎬ其“宪法特征”审查“并未违反«欧盟条

约»第 ４ 条第 ３ 款所规定的真诚合作原则”ꎮ①

成员国的宪法法院认为ꎬ有必要通过向欧洲法院提交先行裁决程序来保证它们的

反限制审查的目的不是将自己与欧洲一体化进程隔开ꎬ而是在行使属于所有宪法法院

的职责ꎮ 这些法院强调ꎬ大多数宪法法院拥有相同的愿景并行使相同的权力ꎬ表明它

们并不打算为欧洲一体化放置绊脚石ꎬ而是为了确保欧盟一体化的过程完全符合成员

国宪法的基本价值观ꎮ 宪法法院有责任保障遵守这一规定ꎮ②

成员国宪法法院进一步指出ꎬ反限制审查也是保护欧盟法体现的价值观的要求ꎬ

欧盟所寻求的价值观与成员国宪法价值观是一致的ꎮ 这也是提交欧洲法院先行裁决

程序所具备的理论基础ꎮ 宪法法院认为ꎬ拒绝遵守与其宪法基础条款相冲突的欧盟法

条款的行为是忠诚欧盟法的真实行为ꎬ而非反叛行为ꎮ 这个共同价值基础使得它们甚

至有权批评欧洲法院背叛欧盟与成员国的共同价值、不尊重成员国的“宪法特征”ꎮ

意大利宪法法院在塔里科的先行裁决程序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ꎬ它不仅将其对欧盟

法的理解呈报欧洲法院ꎬ还说服欧洲法院放弃了原来对欧盟法的解释ꎮ 这表明立足宪

法法院的视角并不意味着背离欧盟法倡导的价值ꎬ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比欧洲法

院更忠实于欧盟法ꎮ③

综上所述ꎬ只要成员国宪法法院尽可能自我约束并将违宪审查作为最终的手段ꎬ

同时尊重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解释权ꎬ反限制原则不仅不会阻碍欧盟法治的发展进

程ꎬ反而可以推动欧盟法在成员国的国内法律体系中的有效执行ꎮ 欧盟法治数十年的

发展证明ꎬ在成员国宪法法院与欧盟法院合作下ꎬ可以更好地建立一个在尊重成员国

“国家特征”的同时珍惜欧盟共同价值观的区域法律空间ꎮ 然而ꎬ所有这些都建立在

一个先决条件之上ꎬ即宪法法院实际上真心诚意愿与欧盟法院共同解决其宪法核心条

款与欧盟法可能存在的冲突ꎮ 如果缺乏这一先决条件ꎬ可能会为成员国摆脱遵守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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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义务的权力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替代选择ꎮ 匈牙利宪法法院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做

出的判决ꎬ在赞扬与欧盟法院的司法对话和人权不可侵犯之后ꎬ得出了一个结论ꎬ即人

的尊严阻止了匈牙利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合作落实难民庇护权ꎮ① 这一做法表明欧盟

法治多元化可能导致的对欧洲一体化的不利影响ꎮ 匈牙利宪法法院的判决似乎不是

特定的孤立的极端事件ꎮ 相反ꎬ这是匈牙利尝试反对欧盟对难民危机的政策并避免承

担由此产生的责任的最后的选择ꎮ 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确保普遍遵守欧盟法的问题ꎮ
换而言之ꎬ如果一个成员国拒绝遵守欧盟法并背离欧盟的共同价值观ꎬ那么很可能会

利用反限制原则挑战欧盟法ꎮ 这表明反限制原则也存在阻碍欧盟法治的风险ꎮ 但反

限制原则带来的某种潜在的风险不应导致绝对抵抗反限制原则本身ꎮ 该原则的两个

法律基础在于:一是欧盟机构不能超越成员国所赋予的权限ꎻ二是某些价值不仅是成

员国的宪法核心也是欧盟法的核心价值ꎬ审查欧盟机构的行为是否遵守该价值ꎬ也同

样是审查欧盟法是否遵从成员国宪法的最基本原则ꎮ 这有利于欧盟的基本权利和欧

盟区域法治的整体保护ꎬ并可通过平衡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的权力来确保欧盟法律

秩序的多元性ꎮ 该权利的正当性不仅有授权原则与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ꎬ而且«欧盟

条约»第 ２ 条明确规定了对成员国“国家特征”的尊重ꎮ 因此ꎬ成员国宪法法院适用反

限制原则是具备合法性的ꎮ② 为避免被成员国法院所滥用ꎬ可以通过欧洲法院承认成

员国法院的反限制审查权并对各成员国适用该原则的权力加以适当限制来避免成员

国宪法法院单方面挑战欧盟法ꎬ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欧盟基本权利和法治的保

障ꎮ

四　 反限制原则的法理基础

国际条约直接适用于国内法体系后ꎬ出现了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中的位序问

题ꎬ若要保证国际条约的效力ꎬ需给予其在国内法体系中的优先地位ꎬ但这在国内法律

秩序中却难以实现ꎮ 即使在已确立欧盟法至高无上地位的欧盟法体系中也不能完全

实现ꎬ反限制原则正是体现了国内法对欧盟法优先地位的限制ꎮ 它的法理基础主要基

于两个理由ꎮ
(一)越权行为

卡塞斯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ꎬ国际社会的平行结构导致了国家在国际法的造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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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上位于主导地位ꎮ① 而国家作为被调整的对象和造法者ꎬ在造法过程中通常会趋

利避害ꎬ试图通过国际法治获得更多的权利与利益而非义务ꎮ 各国的利益常常相左ꎬ
难以达成合意ꎮ 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花费了 ９ 年时间进行协商ꎬ在形成条约后又

因批准的国家数量太少不能生效ꎬ在通过关于第十一部分的执行协定对该公约进行修

正后才在 １２ 年后生效ꎮ 为了赢得国家对条约的同意ꎬ存有争议的条款不会出现在条

约的文本中ꎬ即使出现了也会允许保留ꎬ这导致条约的内容往往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

或措辞不清楚ꎮ 因此ꎬ国际法体系先天具有不完整性的特点ꎬ使得被授权解释的国际

组织或国际法庭有了越权解释或造法性解释的需求ꎮ 国际法庭在遭遇国际法体系的

不完整性时ꎬ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承认国际法的缺陷ꎬ宣布无法律可适用ꎮ 如国际法

院在“核武器咨询意见案”中承认关于国家能否使用核武器行使自卫权上的法律缺

失ꎻ②二是借助国际法庭的司法解释权进行司法造法ꎮ 如在北极日出号一案中ꎬ由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缺乏关于沿海国保护自己开发海床与底土的自然资源的执法权

的规定ꎬ导致仲裁庭无此类条款可适用ꎬ于是仲裁庭通过 １９５８ 年的«大陆架公约»草
案及其评注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造法性解释ꎬ明确了沿海国在为实现其对

大陆架上非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而享有采取登临、逮捕、扣押及提起司法程序等措施

的执法权ꎮ③事实上ꎬ国际法庭的大法官似乎更乐意行使司法解释权解决法律不明的

问题ꎬ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解释、国际习惯的识别、一般法律原则的界定ꎬ或节制或扩张

性地进行司法造法ꎬ有些是在缔约国的授权范围内ꎬ有些则有扩权甚至越权的嫌疑ꎮ
通常而言ꎬ国际组织的决议是由缔约国表决通过ꎬ较少出现越权情形ꎮ 国际组织

的越权往往出现在国际组织中的机构脱离于缔约国单独行事时ꎮ 欧盟作为一个区域

国际组织设立了可以发布二级立法的机构ꎬ欧盟委员会进行的二级立法活动就曾被欧

洲法院判定为越权归于无效ꎮ 欧盟的职权通常在实体上和区域范围上受限制ꎬ有时也

会受到时间的限制ꎮ 违反行为可能会因违反这些限制而缺乏约束ꎮ 实质性越权往往

会引起特别的关注ꎬ它涉及“事项管辖权”(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和“对人管辖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的权力分配问题ꎮ 这里的非法性主要涉及侵犯欧盟机构与成员

国之间或欧盟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ꎮ 这些越权行为可能涉及严重违反“条约”ꎬ因其

严重扰乱欧盟制度平衡或违反权力的限制ꎬ有可能对相关各方和欧盟法律秩序产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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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影响ꎮ 因此ꎬ欧洲法院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行动ꎮ① «欧盟条约»第
１７３ 条赋予了欧洲法院废止欧盟机构越权行为的职权ꎮ 欧洲法院在若干案件中审查

过欧盟机构是否越权ꎮ②越权的概念源于对法治的承认ꎬ因为法治只允许在权限范围

内行事ꎮ 对法治的承认意味着所有欧盟的行为都必须接受司法监督ꎬ以确保它们符合

合法性条件ꎮ 如果不符合ꎬ则有足够的补救措施来撤销这些行为ꎮ 因此ꎬ合法性是最

基本的要求之一ꎮ 如果欧盟机构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行事ꎬ则其行为属于越权ꎬ
即丧失合法性ꎮ 原则上ꎬ欧盟的行为只有在“条约”授权的范围内时才具有欧盟法的

优先地位ꎬ因此ꎬ欧盟法优先原则也受到欧盟权限的限制ꎮ③ 越权行为否定了成员国

有义务遵守欧盟法ꎬ也构成成员国宪法法院否认欧盟法为上位法的法律基础ꎮ
与国际组织一样ꎬ国际法庭的权力也是来自缔约国的授权ꎬ无论国际组织还是国

际性法庭ꎬ其权力来源都是条约的授权ꎬ即基于缔约国对授权条约的初设与同意ꎬ因
此ꎬ它们的权力必然是受限于授权条约ꎮ 跨越授权范围ꎬ自然就丧失合法性ꎮ 然而ꎬ在
实践中ꎬ国家在创设这些国际机构的时候ꎬ却没有创立一个约束机制ꎮ 事实上主要依

靠当事国与其他缔约国的反对来进行约束ꎬ因此ꎬ有些可能会被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ꎬ
但另一些具有正当性ꎬ主要原因在于其拥有法律依据ꎬ并通过司法行动甚至与国际法

庭的司法对话的方式进行ꎮ 国际性法庭也都认识到其权力是来自缔约国的授权ꎬ当它

们试图扩权或越权的时候往往会观望缔约国的态度ꎮ 国际法庭的大法官们了解ꎬ通过

扩大管辖权与利用司法解释权变相造法ꎬ在国际法律关系中推行“法律规则导向”的
体系ꎬ这必然会碰撞国际法律关系中主权主导的现实ꎮ 国际法庭越权造法的行为是否

具备合法性因此广受争议ꎮ 有学者认为ꎬ由于国际法发展的不健全使得国际法庭为实

现其解决争端的功能就必须对模糊不清的条约进行澄清或者填补条约缺失的内容ꎮ④

反对者则指出ꎬ国际法庭的扩权造法是越权行为ꎬ它们篡夺了立法者的权力ꎬ跨越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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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委托的权限ꎬ①特别是当它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ꎬ其越权行为不具备合法

性ꎬ②还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政治分裂和国际法的后退ꎮ③ 还有学者称其削弱了民主并

加剧国际法的碎片化ꎮ④

在国际法庭的实践中ꎬ欧洲法院被视为利用其解释权大胆扩大其管辖权并变相造法

的最激进的扩张主义者ꎬ它成功地创造了直接效力原则、欧盟法优先原则、对欧盟机构的

暗含权力原则等ꎮ 通过一定程度的造法ꎬ欧洲法院迅速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ꎬ也令自身

成为国际法庭中最具权威地位的法院ꎮ⑤ 然而ꎬ即使这个最激进的扩张主义者也意识到

它的越权会遭到政府与国内法院的抵制ꎬ于是当其创设新规则时ꎬ会观望是否有国家提

出激烈的抗议ꎮ 如果国家默认并执行ꎬ它会接着在后来的判例中肯定其造法ꎬ如果相反ꎬ

则会放弃创新ꎮ 即便如此ꎬ有时仍会遭遇来自成员国的强烈抵制ꎮ⑥如塔里科案中ꎬ欧洲

法院撤销原裁决避免与意大利的直接冲突ꎮ 反限制原则则是成员国由反对欧盟机构与

欧洲法院的越权行为发展而来ꎮ 捷克宪法法院在养老金案中声称ꎬ其对补充养老金计划

的处理完全是国内事宜ꎬ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后出现的新情势超出了欧盟法调整的范

围ꎮ 实际上ꎬ它声称欧洲法院在兰德托瓦(Ｌａｎｄｔｏｖａ)案件中的裁定越权ꎬ⑦这是欧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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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Ｗｅｉｌｅｒꎬ“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ꎬ”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１００ꎬＮｏ.８ꎬ１９９１ꎬｐ.２４０３.
Ｋａｒｅｎ Ｊ. Ａｌ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ｏｒ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Ｃｏｕｒ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ｐ.１８４.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协议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捷克与斯洛伐克

的社会保障协议»开始生效ꎬ根据该协议ꎬ以雇主登记注册地为标准来划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后适用于捷克还是
斯洛伐克的养老金制度ꎮ 这就导致了有些捷克公民因其雇主在斯洛伐克登记因此适用斯洛伐克的养老金制度ꎮ
由于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养老金方面的立法不同ꎬ两国的货币不同ꎬ致使根据捷克福利制度计算的养老金通常高于
根据斯洛伐克相关法律计算的养老金ꎮ 一些领取斯洛伐克养老金的捷克公民因此起诉至捷克宪法法院ꎬ捷克宪
法法院于是根据捷克宪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判决«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社会保障协议»违宪ꎮ 捷克政府为了履行宪
法法院的判决出台了养老金补充制度ꎬ由捷克提供资金ꎬ为领取斯洛伐克养老金的捷克公民支付补偿金ꎬ填补斯
洛伐克和捷克养老金之间的差距ꎮ 补充养老金制度仅适用于居住在捷克共和国的捷克公民ꎬ而不适用于居住在
斯洛伐克的退休人员ꎮ 捷克公民兰德托瓦(Ｌａｎｄｔｏｖａ)女士与捷克之间关于养老金的争议被捷克最高行政法院提
交至欧洲法院ꎬ请求欧洲法院先行解释ꎬ欧洲法院根据对欧盟公民不歧视原则ꎬ宣布欧盟法排除“仅向在捷克境内
居住的捷克公民支付补充养老金的国家规则”ꎮ 于是ꎬ捷克政府根据欧洲法院对兰德托瓦案的解释废除了补充养
老金制度ꎮ 捷克公民霍鲁贝克(Ｈｏｌｕｂｅｃ)又诉至捷克宪法法院ꎬ捷克宪法法院主张捷克补充养老金制度是捷克国
内事宜ꎬ不属于欧盟法调整范围ꎬ因此否认欧洲法院在兰德托瓦案的解释在捷克补充养老金制度中适用ꎮ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Ｃ－３９９ / ０９ ＬａｎｄｔｏｖＪ [２０１１] ＥＣＲ １－０５５７３ꎻ ＰｌＵＳ ５ / １２ꎬ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Ｓｌｏｖａｋ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ＸＶＩＩ [Ｈｏｌｕｂｅｃ])ꎻ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ｌ Ｂｏｂｅｋꎬ“Ｌａｎｄｔｏｖａꎬ Ｈｏｌｕｂｅｃ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ｎ Ｕ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ｒ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
ｒｙ Ｒｕｌｉｎｇｓ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１０ꎬＮｏ.１ꎬ２０１４ꎬｐｐ.５４－８９.



员国的宪法法院第一次指出欧洲法院的具体决定越权ꎮ①

犹如欧盟的一体化无法在其他区域复制那样ꎬ欧洲法院的扩权模式也无法在其他

国际法庭上适用ꎮ 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法庭ꎬ安第斯共同体法庭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ｄ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在模仿欧洲法院上最为努力ꎮ 它在早期直接照搬欧洲法院

的做法ꎬ建立了直接效力原则和区域法优先原则ꎬ以推动安第斯区域的一体化ꎬ但之后

由于缺乏成员国政府与国内法院的支持只好改弦易辙ꎮ 它在推行这些原则时强调国

家的同意ꎬ给予成员国政府很大的裁量权ꎮ②

而另一个受到欧洲法院启发的是国际法院ꎮ 它在拉格朗德(ＬａＧｒａｎｄ)与阿维纳

(Ａｖｅｎａ)案中创造性地依据«领事关系公约»第 ３６ 条第 ２ 款直接授予个人以权力ꎬ裁
定美国法院应依照公约的规定对权利遭到侵犯的外国人的案件进行复查ꎮ③ 然而ꎬ国
际法院对条约的造法性解释ꎬ遭到美国法院的抵制ꎬ其判决未能执行ꎬ还导致美国在

２００５ 年退出了«领事关系公约»以及«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ꎮ 之后在墨

西哥提出对阿维纳案的判决进行解释之诉时ꎬ国际法院显然意识到其创新遭到挑战而

难以为继ꎬ于是拒绝进一步推进ꎮ④ 这表明ꎬ国际法庭超越授权一旦遭遇国家的反对ꎬ
它的裁决不仅难以得到执行ꎬ而且会降低其对国际法治的影响程度ꎮ⑤

尽管国家将对条约的解释权赋予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庭ꎬ但这些国际机构只能在国

家授权范围内行使其裁判权ꎬ可在条约规定模糊不清时进行澄清ꎮ 一旦越权行使国家

的造法权ꎬ突破国家的授权范围进行管辖ꎬ其行使权力便丧失了法律基础ꎮ 而且法官

通常会受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对其国家的忠诚度及其人生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ꎬ其打上个人烙印的造法与越权往往会遭到当事国的反对ꎬ导致国际法不能获得有

效履行ꎬ令国际法治的发展倒退ꎮ⑥

(二)宪法特征

反限制原则体现了以德国、意大利等国在尊重欧盟法上位法的前提下在例外情形

时拒绝欧盟法在本国发生法律效力ꎮ 因此ꎬ反限制原则存在的前提是其对抗的欧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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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Ｉｖｏ Ｓｌｏｓａｒｃｉｋꎬ “ＥＵ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 Ｖｉ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ｚｅｃ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Ｕｌｔｒａ Ｖｉ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ｕｒｔꎬ”ｐ.４２９.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Ｒ. Ｈｅｌｆｅｒꎬ Ｋａｒｅｎ Ｊ. Ａｌｔｅｒꎬ“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ꎬ”ｐｐ.４８８
－５０３.

ＬａＧｒ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１]ＩＣＪ Ｒｅｐ ４６６ꎻ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ｖｅ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Ｍｅｘｉｃｏ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４] ＩＣＪ Ｒｅｐ １２.

Ｍｅｘｉｃｏ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３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ｖｅｎ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ｎ １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Ｅｒｉｃ Ｐｏｓｎ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Ｙｏｏꎬ“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ꎬ”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９３ꎬ
Ｎｏ.１ꎬ２００５ꎬｐｐ.３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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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具有上位法的地位ꎬ而其上位法的地位又是由成员国宪法规定的ꎬ那么成员国宪

法法院拥有的违宪审查权就成为成员国适用反限制原则的国内法基础ꎮ 由于欧盟法

上位法的条款本身就是宪法条款ꎬ这使得欧盟成员国要制衡欧盟就必须使宪法中的某

些条款具有优先于另一些条款的地位ꎮ 如果使某些宪法条款具备高于其他宪法条款

的地位ꎬ那么这些条款必须是对于一国而言极为重要的核心条款ꎮ 就实践来看ꎬ欧盟

成员国法院大多将这些核心条款模糊化ꎬ将其归结于构成该国宪法的基础ꎬ属于一国

的“宪法特征”ꎮ 基于“宪法特征”对欧盟法进行违宪审查本质上是把欧盟法视为国内

法的一部分ꎬ因此ꎬ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在其国内法体系中无疑具有充分的依据ꎮ

与欧洲国家相似的是ꎬ美国在其宪法中也明确了国际条约的地位ꎬ美国宪法规定

国际条约在美国拥有高于州法但与联邦法相同的地位ꎮ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利用

其判例法将国际条约划分为自动执行条约与非自动执行条约两类ꎮ 只有自动执行条

约在美国法中拥有与联邦法相同的法律地位ꎮ 故美国无须借用违宪审查权ꎬ仅通过宣

布国际条约与国际法院裁决不具有自动执行的效力ꎬ即可全盘否认国际条约与国际法

院裁决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效力ꎮ 在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麦德

林(Ｍｅｄｅｌｌｉｎｅ)案”做出的判决指出ꎬ«联合国宪章»«领事关系公约»关于强制管辖权的

任择议定书和«国际法院规约»均无条款确认国际法院的判决能够在美国法院拥有效

力ꎬ在缺乏参议院的立法参与下ꎬ美国总统无权将国际法院的判决通过备忘录将其转

化为联邦法ꎮ 因此ꎬ国际法院的判决在美国缺乏法律效力ꎬ美国法院不能执行此判

决ꎮ②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指出ꎬ美国法院甚至没有义务依照国际法院对条约进行的

解释审理案件ꎬ对国际法院的解释只负有“尊重的考虑”(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的义

务ꎮ③ 而“尊重的考虑”只被美国法院解释为记录国际法院相关决定的义务ꎬ美国法院

可以对裁决进行审查亦可对之持有异议ꎮ④

比较美国模式与欧洲国家的反限制原则ꎬ不难看出美国将国际法院的裁决划入了

非自动执行的条约的行列ꎬ标志着美国在国内法层面推行了针对国际法的保守主义立

场ꎮ 而反限制原则是在遵守欧盟法或国际法优先的前提下只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下适

用ꎬ因此代表着欧洲国家在国际法层面的国际主义导向ꎮ 如德国作为反限制原则的创

立者之一ꎬ在实践中却很难通过该原则宣布欧盟机构或欧洲法院的行为越权或违反其

５２１　 论反限制原则

①
②
③
④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 ６ 条ꎮ
Ｍｅｄｅｌｌｉｎ ｖ.Ｔｅｘａｓꎬ１２８ Ｓ.Ｃｔ.１３４６(２００８) .
Ｓａｎｃｈｅｚ－Ｌｌａｍａｓ ｖ. Ｏｒｅｇｏｎꎬ １２６ Ｓ. Ｃｔ. ２６６９ꎬ ２６７８.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Ｈｏｐｐｅꎬ“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Ｇｒａｎｄ ａｎ Ａｖｅｎａ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ｔ￣

ｌａｎｔ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Ｒｉｇｈｔｓ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１８ꎬＮｏ.
２ꎬ２００７ꎬ ｐｐ.３１７－３３６.



宪法特征ꎮ 德国宪法法院虽然在欧洲中央银行援助政策的违宪审查上ꎬ曾经主张欧洲

中央银行 ＯＭＴ 项目系越权行为ꎬ但同时也向欧洲法院提交了要求先行裁决的请求ꎻ①

欧洲法院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判定欧洲央行 ＯＭＴ 项目并未超越权限ꎬ“原则上符合欧

盟法”ꎻ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德国宪法法院据此判决 ＯＭＴ 项目并未越权ꎬ德国联邦议

会对于联邦预算的控制力ꎬ也未明显超出欧洲央行被赋予的权力ꎮ③

五　 反限制原则之扩张

反限制原则本身局限于欧盟区域内ꎬ本质上是欧盟成员国为了保护国家核心价值

而保留性接受欧盟法优先原则的例外ꎮ 该原则能否外溢成为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

系的一个新的解决方式值得进一步探讨ꎮ 事实上在欧盟区域外ꎬ也出现了类似实践ꎮ

除意大利宪法法院在 ２０１４ 年将该原则适用于其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外ꎬ欧洲人权

法院也似乎成为重要的使用者ꎮ 欧洲人权法院在博斯普鲁斯(Ｂｏｓｐｈｏｒｕｓ)案宣称ꎬ只

要国际组织“被认为以至少与«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方式对基本权利提供同等保

护ꎬ除非此类保护有明显缺陷”ꎬ法院就可以推定成员国履行该国际组织义务的行为

不违背公约的要求ꎮ④ 这表明欧洲人权法院肯定了它有权审查欧盟法是否符合«欧洲

人权公约»ꎮ 这与德国 Ｓｏｌａｎｇｅ ＩＩ 模式如出一辙ꎮ 在“纳达案”和“阿尔－杜立弥案”的

判决中ꎬ欧洲人权法院均主张瑞士法院有权对瑞士履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进行司法审

查ꎬ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国际组织没有充分程序保障的制裁措施对«欧洲人权公约»中

基本权利条款的限制ꎬ包括成员国履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措施ꎮ⑤欧洲人权法院的这

些主张与意大利、德国等宪法法院反限制路径明显类似ꎮ 欧洲法院在卡迪案中提出ꎬ

欧盟任何行为都要接受法院依据«欧盟条约»所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的司法审查ꎬ这

包括欧盟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ꎮ⑥ 它声称:“任何国际协议都不能强加有悖

于«欧共体条约»中宪法性权利的义务ꎬ欧盟所有行为必须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ꎮ”⑦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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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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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Ｖｅｒｆ Ｇ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 － ２ ＢｖＲ ２７２８ / １３ꎬ ２ ＢｖＲ ２７２９ / １３ꎬ ２ ＢｖＲ ２７３０ / １３ꎬ ２ ＢｖＲ ２７３１ / １３ꎬ ２

ＢｖＥ １３ / １３.
Ｂ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Ｈａｖａ ｖ.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ＥＣｔＨ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３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ꎬ ｐａｒａｓ.１５２－１５７.
Ｎａｄａ ｖ.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ＥＣｔＨ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１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ｐａｒａｓ.１７１－１９７ꎻＡｌ－Ｄｕｌｉｍｉ ａｎｄ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 ｖ.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ꎬＥＣｔＨ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２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ｐａｒａｓ.１２９－１５３.
Ｙａｓｓｉｎ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Ｋａｄｉ ａｎｄ Ａｌ Ｂａｒａｋａ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ｖ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Ｊｏｉｎ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Ｃ－４０２

/ ０５ Ｐ ａｎｄ Ｃ－４１５ / ０５ Ｐꎬ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Ｊ ꎬ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ｐａｒａ. ２８４.
Ｙａｓｓｉｎ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Ｋａｄｉ ａｎｄ Ａｌ Ｂａｒａｋａ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ｖ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Ｊｏｉｎ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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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法院所主张的欧盟法中的宪法性权利的不可改变性与反限制原则并无二致ꎮ 上述

司法实践显示反限制原则已出现外溢ꎬ尽管这些实践并不能证明该原则已然成为适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性规则ꎬ但却表明该原则出现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

系的可能性ꎮ 有学者认为ꎬ国际法与欧盟法不同ꎬ国际法领域不存在国际法优先效力

原则问题ꎮ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ꎬ不需要利用反限制原则就可以解决国际法与国内宪

法冲突问题ꎮ 但根据国家责任的习惯法ꎬ各缔约国不能以自己的国内法规为由拒绝遵

守国际法规范ꎬ否则应当承担国家责任ꎮ① 显然这表明在国际法层面ꎬ国际法优先于

国内法ꎮ 然而与欧盟法体系不同的是ꎬ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并没有得到各国的普遍接

受ꎬ而是各国基于各自的国内法形成不同的做法ꎮ 换言之ꎬ各国可以各自的方式拒绝

履行与其国内法特别是与宪法相冲突的国际法ꎬ比如美国法院以国际法院的裁决属于

非自动执行的条约为由ꎬ拒绝执行国际法院的裁决ꎬ但这样的行为却属于国际不法行

为ꎮ 因此ꎬ目前绝大部分国家保护自身国内法不受国际法限制事实上多以国际不法行

为的方式来实现ꎬ这必然会减损国际法的效力ꎬ威胁国际法治ꎮ 而反限制原则则相反ꎬ

由于反限制原则通过成员国宪法法院与欧洲法院的司法对话进行ꎬ成员国宪法法院通

常将其作为最后的救济方式克制地适用该原则ꎬ不仅没有威胁欧盟法律秩序有效运行

与发展ꎬ反而推动了欧盟法治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ꎮ 因此ꎬ将反限制原则用于解决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对国际法治具有积极的意义ꎮ 但是ꎬ必须认识到ꎬ反限制原则也

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欧盟法体系中更多体现了成员国对欧盟法优先地位有条件的

承认ꎬ但另一方面它本来的含义是限制欧盟法或国际法作为上位法的地位ꎮ 因此ꎬ它

可能构成对区域国际法或一般国际法效力的减损ꎮ

如前所述ꎬ反限制原则是基于欧盟法优先原则发展而来ꎮ 而在国际法层面亦明确

了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ꎮ 与欧盟法体系不同ꎬ该规则并没有使各国普遍接受国际法在

国内法体系中的优先地位ꎮ 尽管如此ꎬ还是有一些国家在其宪法中规定了国际法的优

先地位ꎬ如意大利、荷兰、法国等ꎮ 这些国家具备了适用反限制原则的基本条件ꎮ 因

此ꎬ意大利在处理其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时便适用了该原则ꎮ 而欧洲法院与欧洲人

权法院主张欧盟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中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不可改变性会对各成员

国产生影响ꎮ 这表明反限制原则具有扩张的可能性ꎮ 但是ꎬ该原则要成为处理国际法

与国内法的关系中一般性规则仍有不少挑战ꎮ 如反限制原则的适用以欧洲法院与成

员国宪法法院的对话方式进行ꎬ而国内法院与国际法庭缺乏合作与对话机制ꎬ这使得

７２１　 论反限制原则

①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２００１)第 ３ 条规定:“在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
为时须遵守国际法ꎮ 这种定性不因国内法把同一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而受到影响ꎮ”



反限制原则是成为推动国际法发展的新兴规则还是构成国际法效力的障碍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行使者本身能否进行自我克制ꎮ

结　 语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国的宪法法院在与欧

洲法院互动中创立了反限制原则ꎬ其目的在于制衡欧盟法在国内法体系中的优先地

位ꎮ 反限制原则存在的法律基础来自保护成员国免受欧盟机构越权行为的侵犯和本

国的“宪法特征”不被欧盟法改变ꎮ 就反限制原则适用的实践来看ꎬ成员国宪法法院

为平衡本国核心利益与欧洲一体化进程ꎬ自行克制适用反限制原则ꎬ将该原则的适用

限制在极为例外的状态下ꎬ还将其明确为保护其核心价值的最终手段ꎬ并利用欧洲法

院先行裁决程序尽可能降低该原则对欧盟法律秩序的冲击ꎮ 成员国宪法法院自愿克

制性适用该原则ꎬ令欧盟法的有效性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未被该原则所影响ꎬ反而推

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ꎮ 目前ꎬ反限制原则尚未成为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

性准则ꎮ 虽然反限制原则能否从欧盟外溢以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并不确

定ꎬ但是意大利宪法法院将反限制原则适用于意大利国内法与国际法间的关系及欧洲

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些司法实践表明ꎬ该原则从欧盟法领域扩展至一般国际法领

域存在着可能性ꎮ 全球化进程与国际法治的发展均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

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新挑战ꎬ而反限制原则为此提供了可能的应对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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